
考選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2 年 7 月 24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部行政大樓 5 樓會議室 
出席：李副召集人繼玄、王委員蘋、馮委員燕、嚴委員祥鸞、王委員 
      靖華、董委員鴻宗、陳委員玉貞、劉委員約蘭、黃委員立賢、 
      周委員慧姿、方委員秀雀(兼執行秘書)  
列席：顏司長惠玲、王主任忠一、闕主任惠瑜、許專門委員銘珠、黃 
      專員明昌、毛專員惠恩、黃約聘人員詔鴻 
請假：江委員宗正(出差)、周委員慧姿(入闈) 
主席：董部長保城                               記錄：王嘉鈴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 1 次會議紀錄。 

二、本小組楊委員盛財因職務異動，改核派董參事鴻宗兼任，並自本

(102)年 6 月 1 日起生效。 

三、考試院本年 7 月 3 日電子郵件檢送院部會委員會性別比例調查表

，請本部檢視所成立之委員會(小組)任一性別達三分之一比率之

情形，爰轉請相關單位填寫在案。 (詳附件 1) 
 
乙、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具本部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提

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部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考試院於本(102)年 5 月 30

日召開第 1 次全院審查會竣事，其中第 10 條第 3 項「因懷

孕或生產前後無法參加體能測驗者，得保留筆試成績並於下

次逕行參加相同考試類科之體能測驗，有關保留筆試成績及

其限制等相關事宜，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以保護女

性權益。另第 4 條第 4 款規範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得保留錄



取資格三年之規定，未以特定性別為規範對象，符合憲法性

別平等權。 

    二、本案草擬單位考選規劃司業依據草案規範對象、內容及效益

進行評估性別影響檢視表，並請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核竣事，

是否妥適，提請  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修正內容如下： 
   一、修正制定或修正原因二：現行公務人員考試中，包含一般警

察特考、國安特考、調查特考、移民特考等部分類科為配合

其工作特殊性與體能需求，而將體能測驗列為考試選才項目

之ㄧ。惟基於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

六項「保障婦女人身安全」，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國際公

約第十條「對於母親分娩前後相當期間應受特別保護」，且

能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障女性權益之精

神，應考人因懷孕或生產前後無法參加體能測驗者准予保留

筆試成績，並於下次逕行參加相同考試類科之體能測驗，俾

符合憲法保護母性精神並鼓勵生育，爰修正本條文。（修正

條文第 10 條） 
    二、6-2 中二：補充評定原因「修正條文第 10 條第 3 項雖區別對

象，但執行方式不因任何條件不同而有差異。」 
    三、7-6 中二：補充評定原因「修正條文第 10 條第 3 項符合經濟

社會文化權力國際公約第 10 條『對於母親分娩前後相當期

間應受特別保護』，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第十一條保障

女性工作權及教育訓練權利及我國於一○○年立法通過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等規定。」 
    四、7-7 中二：補充評定原因「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三項女性應考

人因懷孕或生產因素無法參加體能測驗，得保留筆試成績，

以保障其考試權益，符合婦女政策綱領「權力、決策及影響

力篇」及性別主流化政策目標。」(詳附件 2) 



 

案由二：101 年國家考試命題大綱已納入性別議題之科目是否涉及性

別歧視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為檢視本部試題是否涉及性別歧視，擬就 101 年各項考試命

題大綱已納入性別議題之應試科目由本小組部內委員初審，

其中公務人員考試命題大綱計 17 科應試科目，41 套試題，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命題大綱計 6 科應試科目，12 套

試題，初審結果計有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犯罪偵查概要、諮

商與心理治療實務與專業倫理等科目似有涉及性別歧視，是

否妥適，提請  討論。 

        (考試院性別平等委員會黃委員翠雯於第 2 次該會討論中，

建議檢視警察人員特種考試三等考試之「警察政策與犯罪預

防」、「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犯罪偵查概要」等科目

，本部並已納入檢視。) 
決  議：試題經檢視並無性別歧視，惟部分極少數情境試題涉及性 
        別刻板印象，列為本部未來命題改進方向。 

 
案由三：本部委託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精進公務人員考試體能測

驗之研究」研究報告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現行公務人員考試中，包含一般警察特考、國安特考、調查

特考、移民特考、交通事業鐵路人員特考部分類科及本（

102）年海巡特考及司法特考法警類科，為應其工作特殊性

與體能需求，而將體能測驗列為考試選才項目之一，以期能

招聘適任之人才。另基於男女平權，大部分公務人員特考並

無分定男女錄取名額之限制，但考量業務需求和工作特性，

部分特考併採體能測驗，並針對性別訂定不同測驗項目或及

格標準。     



   二、現今多數公務人員特考皆已取消男女錄取名額限制，且多數

公務人員法定職掌並未區分男女，故男女均需執行相同勤務

，爰研究結論建議不宜針對性別訂定不同測驗項目或及格標

準，應齊一規劃辦理。 

   三、為檢視現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採行體能測驗其中相同項目女

性達男性體能測驗標準之比率，小組另請特種考試司提供相

關統計如后供參。 

決  議：參酌現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體能測驗錄取情形一覽表，將來

如採行體能測驗，項目應相同，合格標準將視用人機關依職

務需求訂定不同標準。 

 

案由四：有關本部提報考試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及決定

事項執行情形乙案，是否妥適，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授權專案小組依據本次會議結論再作文字修正，並准予 
        備查(詳附件 3)。 
 
 

丙、臨時動議 
  
  (散會：11 時 30 分) 

 
 
 
 
 
 
 
 
 
 
 
 
 



【附錄】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三 

◎方委員兼執行秘書秀雀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 102 年 6 月 27 日召開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座談會

，與會學者及婦女團體針對第 7 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提供之﹝表 7-4﹞

2009-2012年委員會任一性別達三分之一比率一覽表，詢問院部會情形。 
小組業依考試院檢送之表格請相關單位填寫，其中本部機電工程技師考試審

議委員會、環安工礦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中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獸醫師

考試審議委員會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訓練委員會在未達三分之一的改善計

畫中均填寫「專業領域恐難改善」，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再請各位委員

提出意見。另本部行政爭訟事件處理委員會、法規委員會及應考資格審議委

員會在各該組織法規中並未限定由一級主管擔任委員，是否改善計畫還有調

整的空間，併請會上委員提供意見。 

◎主席 

本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審議委員會部外委員均由各相關學校推派系所主任

、公(學)、協會團體推派理事長為代表，本部亦尊重其推派方式，無男女限

定的考量。其中醫事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包含護理師、心理諮商師、物理治

療師等，由於該領域職場女性比例較高，女性委員比率達 30.43%，接近三

分之一，和有關學科領域背景有緊密相關。 

本部專技人員審議委員會外聘委員比例佔大多數，加上部內委員主管仍以男

性為主，因此會有男性比例較高的現象。 

◎王主任忠一 

本部一級主管不含室級主管，男性 71.4%，女性 28.6%，如包含室級主管，

男性 63.6%，女性 36.4%，另外，參研室男性 66.7%，女性 33.3%。整體而言

，目前本部簡任以上人員，男性有 27 人，佔 58.7%，女性 19 人， 佔 41.3%

，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 

 

 



◎嚴委員祥鸞 

從 CEDAW 公約第 7 條政治參與來看，我國仍以男性比例為多數，女性比例較

少，各部會分布亦是如此，因此各委員會(小組)男女性比例可由部外委員平

衡。考選部在各委員會中因有專業領域考量，如該學科領域本來女性就較少

，我想就應該要回到教育人才培訓或選介人才上多做努力。 

◎董委員鴻宗 

  建議改善計畫中「專業領域受限恐難改善」文字修正為「日後逐步改善」。 

◎王委員蘋 

  同意董委員意見，但建議可積極具體指出可操作的方向，如嚴委員建議於教    

  育人才培訓上努力。 

◎主席 

  1.專業領域受限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委員組成係由部內及有關職業主管機關

簡任以上高級人員暨有關學者專家遴聘之，且各相關學校多推派系所主任

、公(學)、協會團體多推派理事長為代表，本部尊重其推派方式」。 

  2.在改善計畫說明補充為「列為未來遴聘委員性別比例之考量，並就非團體

代表之委員部分適度調整性別比例。惟長遠之計宜於教育人才培訓上努力

」。 

 

案由一： 

◎方委員兼執行秘書秀雀 
本檢視表係草擬單位考選規劃司針對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第 10 條及第

4 條依據規範對象、內容及效益進行評估，其中規範對象 6-1 評定結果「是

」，爰繼續填列「柒、評估內容」。本案請外聘委員特別提供給予指導。 

◎主席 

修正條文第 4 條增列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保留錄取資格 3 年之規定，第 10

條增列因懷孕或生產前後無法參加體能測驗者，得保留筆試成績並於下次逕

行參加相同考試類科之體能測驗規定。 

◎王委員蘋 

  建議本案程序參與徵詢外聘委員之意見，是否先由外聘委員完成評估意見後  



再提請本會討論較為妥適。 

◎主席 

  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訂於本年 8 月 1 日召開第 2 次全院審查會，這兩條

修正條文亦為本次修正重點，今日是否能請委員特別在本次會議上檢視，如

程序上有不足之處非常抱歉。 

◎嚴委員祥鸞 

  1.CEDAW 公約中對婦女人權係保「障」而非保「護」精神，建議內容保「護

」女性權益修改為保「障」女性權益。 

  2.肆、制定或修正原因說明部分，其中修正條文第 10 條修正原因說明建議    

補充事實原因。 

◎王委員蘋 

  項目 6-2，因修正條文第 10 條第 3 項係規範內容有區別對象，但執行方式因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不同而有差異，與該項目條件設定就有出入，評定

結果「是」或「否」有待思慮。 

◎馮委員燕 

 建議項目 6-2 評定結果仍為「否」，並特別註記：修正條文第 10 條第 3 項 

雖區別對象，但執行方式不因任何條件不同而有差異。 

◎嚴委員祥鸞 

項目 7-6 中二、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第十一條保障女性工作權及教 

育訓練權利及 7-7 中二、符合婦女政策綱領「權力、決策及影響力篇」，建

議補充增列。 

◎主席 

  1.修正制定或修正原因二：現行公務人員考試中，包含一般警察特考、國安

特考、調查特考、移民特考等部分類科為配合其工作特殊性與體能需求，

而將體能測驗列為考試選才項目之ㄧ。惟基於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憲法

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保障婦女人身安全」，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國

際公約第十條「對於母親分娩前後相當期間應受特別保護」，且能落實「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障女性權益之精神，應考人因懷孕或生

產前後無法參加體能測驗者准予保留筆試成績，並於下次逕行參加相同考



試類科之體能測驗，俾符合憲法保護母性精神並鼓勵生育，爰修正本條文

。（修正條文第 10條） 

  2.6-2 中二：補充評定原因「修正條文第 10 條第 3 項雖區別對象，但執行方

式不因任何條件不同而有差異。」 

  3.7-6 中二：補充評定原因「修正條文第 10 條第 3 項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力

國際公約第 10 條『對於母親分娩前後相當期間應受特別保護』，消除對

婦女一切歧視公約第十一條保障女性工作權及教育訓練權利及我國於一○

○年立法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等規定。」 

  4.7-7 中二：補充評定原因「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三項女性應考人因懷孕或生

產因素無法參加體能測驗，得保留筆試成績，以保障其考試權益，符合婦

女政策綱領「權力、決策及影響力篇」及性別主流化政策目標。」 

 

案由二： 

◎王委員蘋 

  就部內初審結果認為有涉及性別歧視之試題內容，的確是強化了社會性別刻 

  板印象，但由於目前事實面也是如此，我自己還在試著推想如何修正試題陳 

  述方式。 

◎黃委員立賢 

在測驗領域中測驗的是事實知識，我不認為今天所列出有性別歧視疑義的試  

題涉及到性別歧視，在國外所檢視的是性別衡等性、種族衡等性等議題。舉

例試題「性侵害案件之女性被害人身體採證，由誰負責？」係依據現行實務

及相關規定測驗應考人觀念正確與否，並無性別歧視之意味。 

◎馮委員燕 

我認為在爭取性別平等的同時不要矯往過正，例如黃委員舉例的試題就是  

要保障女性，性侵害之女性被害人身體採證應由女性員警負責。 

◎嚴委員祥鸞 

  我認為可以從整套題目來檢視，如果一份試題中不斷表現出做錯事的是女性

，例如諮商與心理治療實務與專業倫理科目中，第 18 題「白小姐一直都很

準時出現在諮商室，但第 7 次開始陸續出現遲到 20 分鐘…，」第 35 題「維



妮剛割脘獲救…」，建議類似的題目指定女性姓名可改為中性姓名。 

◎劉委員約蘭 

我認為這些試題沒有到性別歧視這麼嚴重，但極少數試題並非以性別為作答

的重要線索時，在設計腳本時就可避免設定單一性別，像諮商與心理治療實

務與專業倫理科目中就會用個案、案主、當事人等措辭作為客觀的代名詞。 

◎黃委員立賢 

我的看法比較不一樣，例如在法律科目的用語大部分為甲、乙、丙，在諮商 

的領域就會用生活化的用語，例如「維妮，難道你都不替你的父母想一想嗎

！」我認為，這只是一個生活化的代號，如果這些男女性稱謂在訊息不足下

會對他(她)造成負面的效果再來考量，否則在命題時因考量這些因素下容易

忽略測驗的重點與目的。 

◎王委員蘋 

  我認為這部分可以兼顧，既然性別不是判准問題的問題，就可避免性別設定 

，維妮可改為維維或小維。 

◎嚴委員祥鸞 

  我覺得可以分幾個層次檢視，如果測驗有關性別的議題，那麼就沒有意見。 

如果測驗無關性別的議題，那麼就必須從整套題目來檢視，若不斷以女性的

名字出現時就會有些爭議。 

◎主席 

  試題經檢視並無性別歧視，惟部分極少數情境試題涉及性別刻板印象，列為

本部未來命題改進方向。 

 

案由三： 

◎主席 

現行公務人員考試中，包含一般警察特考、國安特考、調查特考、移民特考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等，為應其工作特殊性與體能需求，而將體能測驗列為

考試選才項目之一，並由用人機關列出體能測驗項目，成本花費可謂相當高

，但是不是符合實務就有待研究?本部去年 11 月委託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進行

為期 6 個月之研究，探究各國公務人員(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



韓國、中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挪威、瑞典等 12 國) 體能測驗之相

關項目及內容，以供本部未來改進體能測驗考試技術及研修考試規則之參考

。 

◎方委員兼執行秘書秀雀 

本案主要是考試院第 1 次性別平等委員會中，委員提出體能測驗男女錄取標

準不同，是否妥適？由於不分性別，所執行的工作內容是一樣的，因此目前

女性的體能測驗及格標準較男性低，是否會衍生適任上的問題，不無疑慮。

為應特殊性質工作需求，建議可否研議體能測驗男女錄取標準予以一致化的

可行性，屆時辦理考試或可全面開放不限男女錄取名額。基此考量，本小組

請特種考試司提供現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採行體能測驗錄取情形，其中就相

同項目女性達男性體能測驗標準比率來看，女性錄取比率會稍有影響，以上

供本案研究參考。 

◎主席 

  本案今天先以報告的方式供委員知悉，未來本部召開研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體能測驗項目、標準會作更細節的討論。初步結論為：參酌現行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體能測驗錄取情形一覽表，將來如採行體能測驗，項目應相同，合格

標準將視用人機關依職務需求訂定不同標準。 

 

案由四： 

◎方研究委員兼執行秘書秀雀 

  有關本部提報考試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及決定事項執行情形乙

案多為今日討論內容，將彙整會上委員發言意見修正相關執行情形內容。 

◎主席 

  本案授權專案小組依據本次會議結論再作文字修正，並准予備查。 


